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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５３

号）。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根据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

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８４１

末“

５

”位数：

５０３７６

、

７０３７６

、

９０３７６

、

１０３７６

、

３０３７６

、

４３４１７

、

９３４１７

末“

６

”位数：

４８３８５７

、

６８３８５７

、

８８３８５７

、

０８３８５７

、

２８３８５７

末“

７

”位数：

０７７７２２７

、

５７７７２２７

末“

８

”位数：

２４１１５３５１

、

７４１１５３５１

末“

９

”位数：

０６５６２９５２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１９

，

４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杭州和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５３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６．６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０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３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７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９

，

７１１．９７１４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４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７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５２２２３４３％

，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５

，

７０７．０３４７４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

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

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存在上述情况的投资者管

理的配售对象列入限制名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

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

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新股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３４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０９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３３０

，

１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

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６７０

，

７２０ ５０．１７％ ７

，

２６８

，

８９９ ７０．５７％ ０．０４３５０７５８％

Ｂ

类投资者

２０

，

５８０ ０．６２％ ４９

，

６７０ ０．４８％ ０．０２４１３５０８％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６３８

，

８００ ４９．２１％ ２

，

９８１

，

４３１ ２８．９５％ ０．０１８１９２７７％

总计

３

，

３３０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１

，

３９９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

资者“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民生加银稳健配置

９

个月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ＦＯＦ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７２

邮箱：

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药控股”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1

年8月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58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718.00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185.9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148.72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4.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7.18万股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2,862.8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2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6.4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19.79%。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9.90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3月14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首药控股” A股706.40万股。

根据《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

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233.53倍， 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56.95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505.93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70.21%；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1,063.3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29.79%。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55568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3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3月16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39.90元/股与获配股份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新股认购资金与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需一并划付。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3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

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于2022年3月17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在线提

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

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

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

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另类

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无其他战略投资安排。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2年3月11日（T-1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

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

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9.90元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14.83亿元。

根据《承销指引》的规定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中信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

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148.72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

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3月18日（T+4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

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

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中信建投投

资有限公司

148.72 59,339,280.00 -

59,339,

280.00

24

合计 148.72 59,339,280.00 -

59,339,

280.0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3月15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319,4319,2178

末“5”位数 66849,86849,46849,26849,06849

末“6”位数 215110,415110,615110,815110,015110

末“7”位数 4582579,6582579,8582579,2582579,0582579

末“8”位数 58413579,16372039,10930135,2124964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首药控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1,26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首药控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

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以及《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 和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3月14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11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6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1,449,87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103,540 76.11% 19,124,274 76.32% 0.17329933%

B类投资者 4,240 0.29% 73,169 0.29% 0.17256840%

C类投资者 342,090 23.59% 5,861,857 23.39% 0.17135423%

合计 1,449,870 100.00% 25,059,300 100.00% 0.17283825%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793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17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2年3月18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披露的《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

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发行人：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801

、

900933

证券简称：华新水泥、华新

B

股 公告编号：

2022-022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B

股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公司B股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

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7.1条第一款第（二）项

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3月

14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提交终止B股上市的申请，并于2022年3月

15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B股主动终止上市申请的通知》

（上证函[2022]343号）。 根据该通知，上交所决定受理本公司B股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的申

请。

若上交所作出同意公司B股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1月修订）的有关规定，上交所在公告公司B股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后对其予

以摘牌，公司B股股票终止上市。 主动终止上市的公司B股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本公司本次B股股票主动终止上市不涉及已在上交所主板发行上市的本公司A股股

票，本公司A股股票继续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不受的上述相关安排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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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沟通会接待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5日召开了投资者沟通会，

现将会议接待的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沟通会召开情况

时间：2022年3月15日

形式：电话会议

参会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

公司参会人员：叶家兴（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二、分析师提出的主要问题以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主要关心的问题做了交流，具体如下：

1、公司骨料投产、在建的产能规模接近2.7亿吨，在建产能的投产规划如何？未来非水泥

业务的占比规划？

包括阳新亿吨机制砂项目在内的10个在建骨料项目， 预计在今明两年会陆续建成投

产。 公司当前水泥业务的营收占比在70%+，规划在十四五期末非水泥业务的营收占比能达

到40%+。

2、像阳新亿吨机制砂这种大规模的项目，今后能否得以复制？

在长江大保护的大前提下，能同时满足和具备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市场有需求等条件

是非常困难的。 阳新亿吨机制砂项目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距离长江岸线约2公

里，常年可通航5000吨级以上船舶，配套的矿石资源矿权可达20亿吨，距离长江岸线仅超过

3公里，是长江沿线的第二重山，资源储量大、品质优良。 长江中下游沿江城市（上海、南京、

苏州、武汉等）系输入性市场，市场需求量巨大。

阳新亿吨机制砂这种特大型项目是独特的、难以复制的。 该项目是公司抓住湖北疫后

经济重振的机遇，为湖北省2020年省级重点项目，并得到国家工信部的支持。

该项目投产之后，将会显著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3、公司在降电耗、电价方面有哪些手段？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生效

后，国内不同省份开始执行不同的新电价政策。

为应对电价上涨，公司采取的对策如下：

（1） 各基地工厂都选择了向发电企业购电，避免从电网公司购电导致电价的过高上涨；

（2） 精益生产管理，降低电力消耗，并尽可能多的得到国家“绿色工厂” 或“能效领跑

者”认证，以获得非“高耗能企业”的电价政策；

（3） 提高各生产线特别是城市垃圾协同处置生产线的余热发电效率；尝试改电力驱

动为蒸汽驱动，减少外购电；

（4）建立并严格执行分时电价管理制度：生产组织“避峰就谷” ，用足低价谷电，严控

高峰电使用，从而降低结算电价；

（5）在时机成熟时投资发展绿色能源项目，通过风电和光电项目减少外购用电。

4、降煤耗的手段？

2022年，公司将不断提升替代燃料协同处置比例，公司整体热值替代率要达到10%以上，拥

有充足RDF和可替代燃料的工厂要达到15%甚至20%以上。 所有水泥工厂的熟料综合能耗必须

低于117Kgce/t，其中2500t/d以下窑线（含）和RDF处置核心工厂必须低于100� Kgce/t。

5、B转H后海外发展的优势，B股股东看中华新的原因？

这次公司B转H，最终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总数占公司B股总股数的12.63%。 从我们

与投资者的沟通情况来看，大部分B股股东看好公司的基本面，愿意跟随和支持公司B股转

H股。此外，华新B股股息分红率很高，这也是股东坚持看好的原因。公司希望有一个海外的

资本平台，加大我们的资本运作效率和海外知名度，助力公司海外项目的拓展。

6、俄乌形势对公司海外工厂是否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海外产线位于中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南亚尼泊尔、柬

埔寨、东非赞比亚、坦桑尼亚、马拉维等地，俄乌形势对公司海外工厂影响不大，海外经营情

况良好，产销未有大的波动。

三、风险提示

本次与投资者沟通会相关内容如涉及公司现阶段发展战略规划等意向性目标，不能视

作公司或管理层对公司发展或业绩的保证，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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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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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终止上市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水泥” 、“本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7.1条第一款第（二）项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已

于2022年3月14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提交终止本公司B股上市的申

请，并于2022年3月15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B股主动终止

上市申请的通知》（上证函[2022]343号）。 根据该通知，上交所决定受理本公司B股股票主

动终止上市的申请。

本公司本次B股股票主动终止上市不涉及已在上交所主板发行上市的本公司A股股

票，本公司A股股票继续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不受的上述相关安排的影响。

本公司将在上交所批准本公司B股股票终止上市申请后刊登终止上市公告。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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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风险及内容提示：

1、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2年3月14日、

2022年3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 截至2022年3月15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28.60元，2022年2月7日至3月15日，区

间涨幅为265.26%，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大。 公司股票异动前20个交易日（自2月15日至

3月14日）平均换手率为30.50%，2022年2月7日至3月15日，区间换手率为699.41%，大幅

超过深市股票的平均换手率。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估值数据，截至2022年3月15日

收盘，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E建筑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9.02倍，公司最新市盈率为28.77倍，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2.19倍；行业市净率为0.86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4.73倍，高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4.5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浙江建投，证券代码：002761）于2022年3月14日、2022年3月15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通过发函等方式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

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 公司主营业务无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施工以及与建筑主业产业链相配

套的工业制造、工程服务、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等业务。截止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 经

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2年4月28日；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根据前期的股票异动情况，经过自查，未发现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147号），要求公司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

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已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进行了回函，详见公司于2022

年3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0）。

3、 公司股票自2022年2月7日至2022年2月21日连续十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累计涨幅为

170.88%，累计换手率为278.59%，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因股价异常波动，为维

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浙江建

投，证券代码：002761）自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并于2022年3月1日（星

期二）开市起复牌，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票交易停牌核

查结果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4、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 截至2022年3月15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28.60元，2022年2月7日至3月15日，区

间涨幅为265.26%，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大。 公司股票异动前20个交易日（自2月15日至

3月14日）平均换手率为30.50%，2022年2月7日至3月15日，区间换手率为699.41%，大幅

超过深市股票的平均换手率。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估值数据，截至2022年3月15日

收盘，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E建筑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9.02倍，公司最新市盈率为28.77倍，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2.19倍；行业市净率为0.86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4.73倍，高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4.5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应收款项减值风险：公司目前所处的行业为传统建筑行业，以房建业务为主，一般项

目工程工期都比较长，工程的完工、验收、审计决算有一定滞后期，因此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较大，且受房地产行业调控影响，应收账款等流动性资产周转较慢，存在一定的应收账款回

收不确定性和减值计提的风险。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应收账款为31,890,309,951.54

元，应收票据为2,746,996,649.23元，合同资产为21,429,204,235.93元，应收账款、应收

票据、合同资产合计值为56,066,510,836.70元，占当期总资产比重为58.59%。 公司将按照

会计准则规定对相关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并根据审计情况，及时、充分评估并披露上述

风险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同时，2021年1-9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

783,622,122.33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6、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91.42%，明显高于同

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7、截至2022年3月10日，公司股东人数为90,433户，较2022年2月10日34,336户增加

56,097户,近期公司股东户数增加较快，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切忌盲目跟风。

8、 敬请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已披露的风险因素。 资本市场是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金融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氛围、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元因素影响，对此公司提醒广大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风险因素，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识，切忌盲目跟风。

9、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10、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11、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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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合计8.55万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2%，本次注销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41,032.2870万股变更为41,023.7370万股。

●截至2022年3月14日，上述回购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效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实施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

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发生变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就本次关于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剩余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审批及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1年5月24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0元—100,000,000元，回

购股份的价格区间为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2）。

2.公司于2021年6月2日、2021年6月3日、2021年6月11日和2021年7月2日，分别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关于股份回

购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达到1%暨回购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2）和《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7）。

3.公司实际回购的时间区间为2021年6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截止2021年7月2日公

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4,201,945股，占公司回购实

施完成时总股本的1.74%，最高成交价为25.8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2.32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99,981,759.51元（含交易费用），公司此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使用情况

1.公司分别于2021年8月13日、2021年8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8月30日为本

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24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367.5945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12元/股，股份来源为公司自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后，在缴款验资、办理限制性股票登记的

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激励资格， 其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3,500

股作废失效，公司拟相应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合计13,500股。 本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6.2445万股， 实际获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23

人。

3.2021年9月13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9月13日为本激励计划的预

留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4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45.4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2元/

股，股份来源为公司自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4.公司于2021年9月24日披露《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

告》，实际向12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66.2445万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

为2021年9月24日。

5.公司于2021年10月12日披露《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登记

完成公告》，实际向14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45.40万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

日为2021年10月12日。

6. 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3日、2021年12月21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剩余回购股份用途进行变更并注销。 股份用

途由原计划“回购股份将作为公司后期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 变更为

“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上述议案详情请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在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后，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剩余股份为8.55万股。

三、回购账户剩余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3日和2021年12月21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

剩余回购股份用途进行变更，由原计划“回购股份将作为公司后期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的股份来源”变更为“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公司剩余回购股份

数量为8.55万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2%，本次变更用途并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

由41,032.2870万股变更为41,023.737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4）、《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55）。

2021年12月21日， 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了通

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160），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公司未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

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截至2022年3月14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注销手续，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注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暨在回购股份变动公告后

三年内完成转让或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额、股份结构相应发生变化。 本次注

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6,596,285 23.54% 0 96,596,285 23.5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13,726,585 76.46% -�85,500 313,641,085 76.45%

三、股份总数 410,322,870 100.00% -�85,500 410,237,370 100.00%

五、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公司将

在授权范围内及时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和修改《公司章程》等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

续。

特此公告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5日


